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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

承辦人：徐元俊
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251000分機

1219)

電子信箱：f64891182@mail.e-land.gov.

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開字第11001584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送「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計畫書」，准予

核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重劃會110年9月28日慶安重字第1100900007號函。

二、旨揭自辦市地重劃案係依據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07年6月

15日第201次會議審定「變更蘇澳（新馬地區）新城溪以

南、三號道路以北地區細部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案」

之計畫範圍為重劃範圍，貴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

案經本府110年5月28日府地開字第1100088968B號函核定，

現都市計畫之主要及細部計畫分別以110年9月28日府建都

字第1100156417B、D號公告發布實施，所送補註都市計畫

發布文號之重劃計畫書，准予核定，請依獎勵土地所有權

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規定辦理公告，並通知本自辦

市地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。

正本：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

副本：宜蘭縣蘇澳鎮公所、本府建設處、本府地政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